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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 2023-052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

案。《关于公司 2023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因实际业务需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部分关联方的 2023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需进行调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公司

2023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董事会审议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调整公司 2023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概述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青岛嘉泽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嘉泽”）销售商

品及提供劳务服务、采购商品，原预计 2023 年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 12,600 万元、

采购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 万元。因实际业务需要，将新增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 万元，新增采购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 万元；新增该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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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2023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青岛嘉泽销售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4,000 万

元，采购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贵州省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申仁包装”）销售商品，原预计 2023 年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 1,700 万元。因实际

业务需要，将新增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 2,800 万元，新增采购商品额不超过人民

币 100 万元；新增该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后，2023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

申仁包装销售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4,500 万元，采购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

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长春吉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吉星”）销

售商品，原预计 2023 年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 6,700 万元、预计采购额不超过人

民币 5,300 万元。因实际业务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春吉星预计发生的具

体项目金额在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范围内进行调剂，调剂后销售额

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预计采购额调整为 0 元，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总金额未发生调整。 

二、调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一）调整 2023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的具体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人 定价原则 原预计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 

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商品 

青岛嘉泽 

以市场价格作

为定价依据，

具体由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 

 400   600   1,000  

长春吉星  5,300   -5,300  0    

申仁包装 0     100   100  

小计  5,700   -4,600   1,100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青岛嘉泽  12,600   1,400   14,000  

长春吉星  6,700   5,300   12,000  

申仁包装  1,700   2,800   4,500  

 小计  21,000   9,500   30,500  

总计 26,700 4,900 31,600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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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2 年实际

发生金额 

2022 年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差异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商品 

青岛嘉泽 采购材料 2,031.07  2,600  4.91% -21.88% 

长春吉星 采购产品 0.00  0.00    0.00% - 

申仁包装 采购商品 224.82  200  0.54% 12.41% 

小计 2,255.89  2,800.00  5.45% -19.43%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青岛嘉泽 销售产品 30,921.88  25,000  38.85% 23.69% 

长春吉星 销售产品 700.57   -    0.88% - 

申仁包装 销售产品 3,791.25  2,600  4.76% 45.82% 

小计 35,413.70  27,600.00  44.49% 28.31% 

总计 37,669.59  30,400.00  - 23.91% 

注：2022 年 10 月，因长春吉星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与公司发生

的交易为关联交易，发生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未达到需履行审议程序的标

准。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青岛嘉泽 

1、公司名称：青岛嘉泽包装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3、法定代表人：李绍坚 

4、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商标印刷、承接制版业务）（印刷经

营许可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包装及包装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生产、销售：烟用接装纸、内衬纸、拆封拉线、BOPP 薄膜、卡纸、礼品盒及其

他包装材料、胶粘剂（不含危险品）、打火机、过滤嘴及其他烟用产品；实验室

检测服务；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品及国家违禁品）、搬运装卸、普通货物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主要财务情况：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青岛嘉泽总资产为 69,909.15 万

元、净资产为 14,433.66 万元，2023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032.52 万元、净利

润 630.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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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佳信（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佳信（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青岛嘉泽 30%股权，佳信（香港）有限公司委派刘全国、胡保华在

青岛嘉泽担任董事，青岛嘉泽为公司能对其施加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根据实质

重于形式原则认定青岛嘉泽为公司关联法人，青岛嘉泽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与青岛嘉泽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7、履约能力分析 

青岛嘉泽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较好，根据其财务状况，向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较小，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8、青岛嘉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申仁包装 

1、公司名称：贵州省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1,330 万元 

3、法定代表人：李帅 

4、经营范围：包装材料及印刷材料技术的设计、研发；转让自行开发的技

术成果；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软件；自有物业租赁；承接包装

材料的制版、印刷及生产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有形动产租赁（不含金融租

赁业务） 

5、主要财务情况：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申仁包装总资产为 63,193.00 万

元、净资产为 55,169.65 元，2023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259.08 万元、净利润

2,515.75 万元。 

6、与公司的关系：2017 年 12 月公司收购申仁包装 29%的股权，2019 年 3

月公司对申仁包装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共持有申仁包装 35%的股权。公司副总

经理黄华兼任申仁包装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申仁包装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申仁包装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

易。 

7、履约能力分析 

申仁包装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较好，根据其财务状况，向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较小，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8、申仁包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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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春吉星 

1、公司名称：长春吉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4285.7143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李明 

4、经营范围：新型包装材料及包装装潢印刷品的设计、生产加工和销售；

商品商标的设计、印刷；经销包装材料、包装机械、印刷材料；商务信息咨询；

印刷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主要财务情况：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长春吉星总资产为 23,185.04 万

元、净资产为 8,015.34 万元，2023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9,114.71 万元、净利润

1,558.56 万元。 

6、与公司的关系：2016 年 4 月，公司收购长春吉星 70%股权，长春吉星成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22 年 10 月，因长春吉星增资扩股，公司对其股份变为

49%，不再实施控制，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对长春吉星的投资收益。公司监事李

青山、副总经理吕伟兼任长春吉星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长春吉星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春吉星发生的交

易为关联交易。 

7、履约能力分析 

长春吉星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较好，根据其财务状况，向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较小，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8、长春吉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青岛嘉泽采购材料、销售产品，向申仁包装销售产品及

商品，向长春吉星销售产品，业务往来均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

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

进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交易双方待交易发生时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签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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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青岛嘉泽、申仁包装、长春吉星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

交易均是依据双方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发生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

行为，对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青岛嘉泽、申仁包装、长春吉星的日常经营均是

必要的、有利的，并且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时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事先审核了调整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在董事

会审议上述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调整 2023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守了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得

到我们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调整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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